
四流一致”究竟是哪四流？只要不一致就是违规吗？

产品名称 四流一致”究竟是哪四流？只要不一致就是违规
吗？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四流一致”是哪四流？

“三流一致”已经要求了很多年了，很多老板和会计人员早就烂熟于心，但很多人对于“四流一致”却不是那么敏感。“三流一致”指的是发票流、资金流和货物流的统一

02、部分地区省内汇总缴纳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为了保障残疾人权益，由未按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缴纳的资金。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业户总分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纳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规定，固定业户的总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但在同一省（区、市）范围内的，经省（区、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审批同意，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
同一省（区、市）范围内实行汇总缴纳增值税的总分机构，增值税发票是总机构统一开具还是总分支机构分别开具，不同地方税务机关执行口径不同，应按照当地政策执行。

随着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合同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因此，在税务稽查中，合同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也就顺理成章的提出了“四流一致”，即货物流、资金流、发票流、合同流一致。

四流不一致会怎样？

经济交易过程中，如果不能保证货物流（劳务流）、资金流、发票流的相互统一，则可能涉嫌虚开发票，若被税务部门认定为虚开发票，则不能抵扣进项抵扣，不能进行所得税税前扣除，不仅需要补缴税款、滞纳金、罚款，还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比如：

简单总结下就是：
该公司此笔交易资金流和发票流不一致，支付的总金额还大于整个开票的价税。
虽然合同流、发票流、货物流，都是有处理一致的，但是资金流不一致，最终被认定为违反税收管理的行为处以30000.00元罚款。
这么看来，只要四流不一致就会被罚喽？也不是！也有税务局认可的特殊情况，继续往下看。

只要四流不一致
就是违规？

看过了上面的例子，那是不是只要四流不一致就是违规？就是虚开发票？



其实也不是。在实务中，很多情况往往比较复杂，比如：
B公司作为购买方，委托总公司代为支付投标保证金和中标服务费共200万元，合同均为B公司签订，销售方A公司把发票开给B公司。
那么，这里的资金流就不一致了，涉及的200万元增值税，B公司能否允许抵扣？A公司属不属于虚开发票？
当然不算了！这里总公司扮演了一个代垫款项的角色，取得的200万元专票依然能抵扣。
只要业务真实，因行业或企业资金监管制度规定，发生“付款方与受票方不一致”情形的，原则上是可以抵扣的，但是需出具相关证明资料，比如委托代垫协议，授权书等。
特殊情况

实行汇总缴纳增值税的总分支机构，合同流、资金流、发票流和业务流在特定的情形下，也可以不一致。
01金融机构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为了保障残疾人权益，由未按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缴纳的资金。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第三条第五款规定，采取汇总纳税的金融机构，省、自治区所辖地市以下分支机构可以使用地市级机构统一领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所辖区县及以下分支机构可以使用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机构统一领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02
部分地区省内汇总缴纳

怎么避免四流不一致

做好下列8点，有效避免四流不一致：
1、开票人应按照实际商品开具；
2、不得开虚假发票，按照实际金额开具发票；
3、商贸企业一定要保证所开具的商品，有对应的进项发票，不得随意开票；
4、商品名称应选择合适的税收分类编码，不得随意选择；
5、专用发票商品名称比较多的，一定规范开具销货清单，销货清单必须在开票系统中填写打印；
6、打印发票一定要规范，不能出格，不能打印不完整
7、专用发票在传递过程中，不能损坏、污染；
8、坚决杜绝买卖发票的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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